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加强保健食品标注警示用语
监管工作的小结
根据省州局工作安排部署，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，明确保健品适用特定人群食用，不得代替药物治疗的目的。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三所结合监管辖区实际情况，认真组织执法人员，在监管辖区内开展保健食品标注警示用语监管工作，现将工作情况小结如下：
一是认真开展监管辖区经营保健品经营户监督检查；
二是组织执法人员摸清监管辖区经营保健品经营者情况；
三是认真监管辖区保健品经营户必须专柜销售，同时宣传在显要位置标注“保健品不是药物，不得代替药物治疗”等消费提示。
此次检查行动，全局共出动执法人员16人次，车辆6辆次，检查辖区保健品经营户20户，宣传张贴保健食品消费提示语20份。


陇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2020年11月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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